象山区政府部门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抽查计划

       

为持续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市监信〔2019〕38号）、桂林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的工作部署，确保2023年度各项抽查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现就进一步做好象山区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监督体制，按照国务院、国家工商总局、省、市政府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有关要求，坚持“简政放权、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的原则，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减少执法扰企业，减轻企业负担，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效能。

二、工作安排

     各部门根据《象山区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六版）》安排，在规定时间内开展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

三、方法步骤

（一）确定抽查对象及检查人员。各成员部门从机构企业库抽取被检企业、从执法人员库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二）抽查、检查方式。针对检查项目，采取定向抽查，实行实地核查方式开展抽查检查。

       （三）检查结果公开。各部门执法人员对应所属部门职能，自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系统，抽查结果按以下八类情况表述：未发现问题、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不配合情节严重、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并由对应部门审核员审核。随机抽查结果将在抽查结束后通过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

       对于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及时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

四、工作要求

    （一）务必高度重视。根据《关于印发象山区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实施计划的通知》的工作要求，请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按照时间节点组织开展，按照各自抽查事项清单做好检查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象山区事中事后监管联席办落实组织协调工作，研究解决“双随机、一公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成员单位根据任务计划，按照职责分工，按照时间节点开展抽查工作。

    （三）强化业务培训。针对“双随机、一公开”涉及面广，政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强等特点，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象山区事中事后监管联席办负责培训的组织工作。组织对相关人员集中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确保抽查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